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
檢舉案件處理表
	檢舉人姓名：
	檢舉人身分證(或護照)號碼：


	檢舉人聯絡電話：
	檢舉人電子信箱：

	檢舉人服務機構/職稱： 

	檢舉人聯絡地址：

	被檢舉人之姓名及其他足資識別被檢舉人身分特徵之資料：


	可供調查之具體事證：(請具體陳述舉報內容發生之時間、地點、相關人、事、物及檢附證據資料)


	檢舉人須知：
1. [bookmark: _GoBack]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您所提供的資料本會將採取適當保密措施，並保護檢舉人不因提出檢舉而遭不當處置。
2. 請務必提供具體事證，若相關資訊與文件不齊備時，將無法進行調查。
3. 檢舉人所提供之個人資料，本會於調查期間，得為調查舉報事項與聯繫用途而處理利用。
4. 檢舉人不得故意捏造事實，倘若舉報後經證明是出於惡意或有故意捏造虛偽陳述之情事，檢舉人須自負相關法律責任。
5. 非經本會同意，檢舉人不得將與本會相關之聯絡紀錄及資訊向第三方披露。

本人已充分瞭解並同意上述聲明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檢舉人簽名：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